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基金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时除外。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应以各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

时间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

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

期定额投资等业务。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

定额投资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直销网点和代销网点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００元，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单笔１，０００元。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

制。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人可

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采用前端收费模式，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１．２％，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

减。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Ｍ）  



申购费率  

 

 

 

 

Ｍ＜５０万  

１．２０％  

 

 

 

 

５０万≤Ｍ＜２００万  

０．８０％  

 

 

 

 

２００万≤Ｍ＜５００万  

０．６０％  

 

 

 

 

５００万≤Ｍ  

１０００元／笔  

 

 

 

 

 

 

 

 

 

注：投资人重复申购的，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在投

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

等各项费用。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２）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于调整

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３）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必须

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

上刊登公告。 

 

（４）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以及对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

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

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

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网点）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５００份基

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５０

０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１．５％，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

定。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持有期限（Ｎ）  

赎回费率  

 

 

 

 

Ｎ＜７日  

１．５０％  

 

 

 

 

７日≤Ｎ＜３０日  

０．７５％  

 

 

 

 



３０日≤Ｎ＜１８０日  

０．５０％  

 

 

 

 

１８０日≤Ｎ＜３６５日  

０．２５％  

 

 

 

 

３６５日≤Ｎ＜７３０日  

０．１０％  

 

 

 

 

７３０日≤Ｎ  

０．００％  

 

 

 

 

 

 

 

 

 

注：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

取。对持续持有期少于７ 日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１．５％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０．７５％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

有期少于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０．５％的赎回费，并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７５％计

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３ 个月但少于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不低于０．５％的赎回

费，并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５０％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６ 个月的投资人，应

当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２５％计入基金财产。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

他必要的手续费。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２）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

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３）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１、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

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１）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换金

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

金的申购费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

为零。 

 

（２）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２、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入金额＝Ｂ×Ｃ×（１－Ｄ） ／（１＋Ｇ）＋Ｈ 

 

转入份额＝转入金额／Ｅ 

 

其中： 

 

Ｂ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Ｅ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Ｈ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则Ｈ＝０。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特别提示： 

 



由宝盈祥瑞养老混合转入宝盈鸿利收益混合、宝盈泛沿海增长股票、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宝

盈核心优势混合、宝盈资源优选股票时，如果投资者的转入金额在５００万（含）到１００

０万之间，在收取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时，将直接按照转入基金的申购费收取，不再扣减

申购原基金时已缴纳的１０００元申购费。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目前本基金可与本公司旗下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及宝盈中证１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不含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实施转换。 

 

２、投资人可以在以下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和直销柜台。 

 

３、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１）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

通过代销机构、本公司直销柜台及本公司官网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投资人可在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转入基金且能受理本公司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处办理

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２）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１００份。如投资人因

赎回、转换出和转托管出导致在单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余额不足５００份时，本

公司有权将投资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投资人办理基金转

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如果涉

及转换的基金有一只不处于开放日，基金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３）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当投资人申请转换的基金份额少于其合计

持有的该只基金份额时，首选转换持有时间最长的基金份额。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

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基金转换采用“前端转

前端”的模式，不能将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基金份额，或将后端收费基金份额

转换为前端收费基金份额。 

 

（４）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与过户登记人将在Ｔ＋１日对投资人Ｔ日的基金转换

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Ｔ＋２日

（含）后投资人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基金份额在转换后，投资人对转入

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算。 



 

（５）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本公司可根据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

的比例确认。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本基金的最低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为１００元，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就上述基金申请开

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通过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站申请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１００ 元。各代销机构在此最低金额基础之上，可以自

行规定本销售机构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最低金额。 

 

２、投资人可以在以下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以及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 

 

３、部分销售机构定投起点金额如下： 

 

 

 

代销机构简称  

定投起点（元）  

 

 

 

 

长城证券  

１００  

 

 

 

 

光大证券  

１００  

 

 

 

 

长江证券  



１００  

 

 

 

 

安信证券  

１００  

 

 

 

 

中信建投证券  

１００  

 

 

 

 

第一创业证券  

１００  

 

 

 

 

平安证券  

１００  

 

 

 

 

中投证券  

１００  

 

 

 

 

国信证券  

５００  

 

 

 

 

申银万国证券  

５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  

１００  

 

 

 

 

中信银行  

１００  

 

 

 

 

交通银行  

１００  

 

 

 

 

东莞农商行  

１００  

 

 

 

 

天天基金  

１００  

 

 

 

 

杭州数米  

１００  

 

 

 

 

 

 

 

 

 



若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费率及计费方式与一般的申购业务相同。部分销售机构处于定期定

额费率优惠活动期间的，本基金将依照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含直销柜台及直销网站） 

 

网站：ｗｗｗ．ｂ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００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８ 

 

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３、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客服热线：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２２ 

 

４、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客服热线：９５５１１－３ 

 

５、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６、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７、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２５ 

 

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９、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１０、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６５、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１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９５５３６ 

 

１２、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１３、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网址：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客服热线：９５５１１－８ 

 

１４、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１５、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１６、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网站：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９５５７９ 或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１７、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９５５３２ 

 

１８、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１９、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２０、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公司官网等媒介，

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人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人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

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人留意。 

 

２、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官网（ｗｗｗ．ｂ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办理本基金申购、转换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优惠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上的相关公告或说明。代销机构相关费率优

惠情况，详见本公司网站公告或代销机构相关公告。 

 

３、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２０１４年５月８日的《上海证券

报》上的《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ｗ

ｗｗ．ｂ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6月 21日 

 


